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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角度
各地政府

青少年飲用酒精飲品 措施 



目標 

1. 各地政府應對青少年飲用酒精飲品的措施 

• 透過一些分析角度，思考如何應對香港青少
年飲用酒精飲品的情況 

2. 介紹本組製作的相關學與教素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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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常用的分析角度 

• 短期 / 長期 

• 成效 / 可行性 / 其他影響 

• 成效 

• 針對性 / 即時成效 / 長遠效用 

• 可行性 

• 公眾的接受程度（持分者的意見）/ 資源 / 成本
效益 

• 其他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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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慮的角度(Stewart, 2009) ： 

• 成本與效益（costs and benefits） 

• 如何看目標群體所持的動機及態度（beliefs about the 

motivations and attitudes of target groups） 

• 價值取向：平衡各持分者利益時的原則 

（例如：健康比經濟收益重要？） 

• 問題本質（nature of the problem） 4
 

國際組織的建議 

各地政府採取的措施 

香港政府採取的措施 

政策借用 

（Policy borrowing） 

引言：其他可行的分析角度 



引言：本地現況 

根據黃浩卓的研究(黃浩卓，2014)： 

• 香港人飲酒的份量與大多數發達國家相對較低 

• 香港針對酒類飲品的價格、供應、和營銷的限制極為
寬鬆 

• 有關限制人們和酒精的接觸的策略： 

• 傾向採取較柔和的應對方法（例如：健康教育活
動） 

• 使用法律手法：只有管制酒精供應和禁止特惠及
特別促銷活動是被看好為本地可行的選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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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成本效益：世衛報告 

世衞《2014年酒精與健康全球狀況報告》指出，研
究發現某些政策方案，如運用稅收來調節酒類飲品
的需求、限制酒類飲品的供應和實施酒類廣告禁令
等，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最佳選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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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成本效益：本地相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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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 

態度 

認知 

文化 健康觀念 

1.調控酒類 

飲品價格 

2.限制酒類 

飲品供應 

監控酒類的 

市場策略 

推行酒類稅項政策 

酒牌制度 

禁止酒類廣告 



1. 調控酒類飲品價格 

外地措施 正面影響 局限 本地措施/現況 

施行酒稅 • 減少酒類飲
品的銷售量
及使用量 

• （在亞洲地
區）可減低
因飲用酒類
飲品而衍生
的住院及死
亡人數 

如只對某類酒
類飲品施行酒
稅，人們會以
其他類別的酒
類飲品作為代
替品（見於德
國） 

• 酒精濃度多
於30%的酒
類：100% 

• 酒精濃度不
多於30%的
酒類，葡萄
酒除外（例
子：啤酒及
其他非烈酒
酒類飲品）：
0% 

• 葡萄酒：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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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成本效益：各地相關措施 



2. 限制酒類飲品供應 

外地措施 正面影響 局限 本地措施/現況 

(a)政府零
售壟斷： 

調控酒吧
和食肆以
外地方銷
售酒類飲
品 

• 可控制飲酒
比率及相關
的問題 

• 損害消費者
利益 

• 違反自由市
場競爭的原
則 

非相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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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成本效益：各地相關措施 



2. 限制酒類飲品供應 

外地措施 正面影響 本地措施/現況 

(b)酒類飲品零
售發牌制度： 

零售點就消費
者最低年齡、
顧客數目上限、
消費及銷售時
間 

• 限制酒類
飲品零售
點的數目
及地理分
佈 

• 避免與飲
酒行為相
關的意外
（如襲擊、
交通意外
等） 

1.酒牌局（隸屬食物環境衞生
署）對領有牌照處所作出以下
限制： 

• 銷售時間 

• 不得准許18歲以下人士在
任何領有牌照處所飲用令
人醺醉的酒類 

• 人數限制 

2. 自願遵從香港零售管理協
會的相關守則 

• 便利店及百貨店：不售予
18歲以下人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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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成本效益：各地相關措施 



2. 限制酒類飲品供應 

外地措施 正面影響 局限 本地措施/現況 

(c)訂定最
低法定年
齡（如
16-25歲）
的相關法
例： 

對相關的
購買人士
及銷售人
士作出懲
罰 

 

• 實證：避
免成年期
酗酒的情
況 

受法例推行力
度及市場供應
影響： 

其他人士（如
家人、朋輩及
其他成年人）
可提供酒類飲
品予青少年 

不得准許18歲以下
人士在任何領有牌
照處所飲用令人醺
醉的酒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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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成本效益：各地相關措施 



3. 監控酒類的市場策略 

外地措施 局限 本地措施/現況 

業界的自律規管
(self-regulation)

或自願守則協議
(voluntary code 

agreements)： 

• 廣告內容 

• 限制針對青少
年而訂的市場
推廣策略 

• 因非約束性質，
成效存疑 

• 業界可基於其
商業利益而隨
意改變以往的
協議內容 

• 於下午4:00至夜上
8:30時段，不能播
放與酒類飲品相關
的廣告 

• 現時並沒有具法律
約束力的廣告守則，
監管其他類型的廣
告（例如報紙、廣
告牌及零售店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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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成本效益：各地相關措施 



(一)成本效益：本地可參考的相關措施 

範疇 具體措施 

1. 調控酒類飲品價值 (a) 對所有酒類飲品施行酒稅 

2. 限制酒類飲品供應 (a) 政府零售壟斷 

(b) 零售立法規管延展至所有零售點 

• 消費者最低年齡 

• 銷售時間 

(c) 重新訂定法定年齡(18-25歲) 

3. 監控酒類市場策略 業界自律規管或自願守則協議延展
至電視以外的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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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Jenny Stewart (Stewart, 2009)： 

• 政策制定涉及價值選取的元素 

• 改變行為的相關政策工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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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降低吸煙人口比
率的例子 

禁制（Sanctions） 立法：不准於公
共場所吸煙 

（非）資助性 

［(dis)incentives ］ 

經濟：煙草稅 

提升個人能力 
（Capacity enhancement） 

教育：政府資助
的戎煙班 

游說（Persuasion） 宣傳：煙包上的 

健康廣告 

+ 人們考慮個人利益 

+ 人們不作其能力範
圍能做的事 

+ 人本質的善性 

+ 當意識到正確應做
的事後, 他們便依循 

(二)如何看目標群體所持的動機及態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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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受朋輩影響
而飲酒的個案趨升 

政府豁免酒精含量30%以下的 

酒類飲品的税項 

資料來源：綜合2016年各大報章報導 

類別 關注團體的建議 

禁制 (立法) • 禁止青少年在某段時間內買酒 

• 禁止酒精飲品賣廣告 

• 嚴格規管售賣酒精飲品給18歲以下青少年 

• 限制合法買酒的年齡 

（非）資助性 (經濟) • 加重酒精税 

提升個人能力 (教育) • 加強宣傳酒精害處（如在學校） 

游說 (宣傳) • 在酒精包裝上貼上健康危害標籤 

(二)如何看目標群體所持的動機及態度 



類別 關注團體的建議 

禁制 (立法) • 禁止青少年在某段時間內買酒 

• 禁止酒精飲品賣廣告 

• 嚴格規管售賣酒精飲品給18歲以下青少年 

• 限制合法買酒的年齡 

（非）資助性 (經濟) • 加重酒精税 

提升個人能力 (教育) • 加強宣傳酒精害處（如在學校） 

游說 (宣傳) • 在酒精包裝上貼上健康危害標籤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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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價值取向：平衡各持分者利益時的原則 

醫護團體、 

家長 … … 

健康 

商界 

商業利益 

消費者 

消費力 + 知情權 

媒體企業 相關營商人士 部分成年人 

廣告收益 

1) 廣告銷情 

2) 稅 經營成本 

3) 查核年齡 

營運效率 / 法律風險 

1) 廣告 

所取資訊 

2) 稅 

成本轉嫁 

… … 



香港青少年飲用 
酒精飲品 

自我概念 健康觀念 

社教化 

媒介 文化 社經地位 家庭 

傳媒 從眾與 

朋輩影響 

醫療衛生的開支 

勞動力 

生活技能 

健康生活模式 

健康促進 

公共衛生 

相關 

 

影響 

 

帶來改變 

(四)問題本質 



分析角度 與 學與教素材 

相關問題 

•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特區政府應修訂與酒精飲品相關
的法例，以減少青少年接觸該類飲品。你認為政府
可以從哪些方向修訂法例，以顧及對不同持份者的
影響？試參考資料四及五，解釋你的答案。 

 

• 承接上題，除了立法外，你認為特區政府還可採取
甚麼措施，讓青少年減少接觸酒精飲品？試參考各
則資料，並就你所知而解釋你的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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